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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引导慈善组织退出废旧衣物回收活动
不再审批新申请

多地消息显示， 民政部门
正引导慈善组织接受服装厂尾
货或回收企业符合捐赠条件衣
物， 尽量避免面向居民开展公
开募捐。 旧衣物回收乱象将由
市场监管部门和物业管理部门
负责。

据安徽滁州市政府网站 7
月 29 日消息， 滁州市民政局 7
月 25 日答复市政协七届一次
会议民盟滁州市委员会《关于
严格管理小区内回收旧衣物柜
的建议》称，慈善组织将逐步退
出旧衣物零散回收领域。

滁州市民政局在答复中表
示，通过调查了解到，一些商业
性旧衣物回收公司直接与小区
物业公司达成交易， 造成小区
只准放置商业性回收箱， 而多
方阻拦慈善捐赠回收箱进驻。
甚至少数旧衣物回收公司通过
不正当手段阻挠慈善旧衣物回
收箱放置到社区。 义利之争使
公益善行举步维艰。 因此，国家
民政部和省民政厅以官方形式
告知慈善组织逐步退出零散旧
衣物回收市场， 小区慈善旧衣
物回收箱也将退出。

下一步， 慈善组织将与有
慈善情怀的企业和商家合作，
开展批量旧衣物或销售衣物尾
货回收， 旧衣物回收乱象将由
市场监管部门和物业管理部门
负责。

浙江绍兴诸暨市民政局 7
月 25 日答复政协诸暨市第十

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汤松尧
委员《关于小区旧衣回收箱管
理问题的思考问题》称，2022 年
3 月民政部发布通知， 要求各
级民政部门不再审批新的废旧
衣物公开募捐方案申请， 不再
同意已有项目延期申请， 同时
引导慈善组织逐步退出废旧衣
物回收活动。

诸暨市慈善总会的旧衣物
回收项目将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到期终止， 此后诸暨范围内
所有旧衣物回收箱体都属于商
业类。 自 2021 年 8 月以来，诸
暨已建成城镇生活类可回收网
点 80 个，综合分拣中心 1
座。 创立诸师傅回收品牌，该品
牌实行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全品
类回收，包括废旧衣物等，逐步
实现规范化回收服务。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民政
局 6 月 7 日答复区政协五届一
次会议顾玉凤委员《关于加强
小区旧衣回收箱管理的建议》
称， 目前民政部门已不再同意
新的废旧衣物公开募捐方案申
请或者项目延期申请。 对已备
案的项目， 要求设置单位在募
集箱显著位置公布本组织名
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备案的
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
查询方法等信息， 并严格按照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要求
履行好信息公开义务， 定期公
开募得款物情况和已经使用的
募得款物的用途。

另据浙江省台州市民政局
网站 4 月 19 日消息，台州市黄
岩区民政局联合区行政执法局
开展废旧衣物回收箱专项整治
行动。 为严格管理废旧衣物公
开募捐活动，从今年起，民政部
将不再审批新的废旧衣物公开
募捐方案申请或者项目延期申
请，我区积极落实，引导我区慈
善组织逐步退出废旧衣物回收
活动。

江苏省扬州市民政局 4 月
15 日也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
废旧衣物公开募捐活动管理的
通知》称，根据民政部统一部署
和要求， 要严格限制慈善组织
与回收企业合作开展废旧衣物
公开募捐活动， 不再同意新的
废旧衣物公开募捐方案申请或
者项目延期申请， 引导慈善组
织逐步退出废旧衣物回收活
动。 对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个人、 企业或其他主体以“慈
善?公益”等名义进行公开募捐
的， 会同相关部门依法进行处
理。 慈善组织发现冒用本组织
名义的， 要及时发布公告澄清
事实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
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湖南省娄底市民政局 4 月
1 日也曾发布《关于严格规范
“废旧衣物回收”公开募捐活动
的通知》称，不再同意新的“废
旧衣物回收” 公开募捐方案申
请或者项目延期申请， 引导慈
善组织逐步退出废旧衣物回收

活动。 引导慈善组织接受服装
厂尾货或回收企业符合捐赠条
件衣物， 尽量避免面向居民开
展公开募捐， 严格限制与回收
企业合作开展“废旧衣物回收”
公开募捐。

此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
和社会工作司 3 月 17 日发布
《关于禁止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组织或者个人以慈善名义开
展废旧衣物回收的提示》 称，近
期，个别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
在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
下，打着“慈善”、“公益”等名义
开展废旧衣物回收活动，有的还
将公众捐赠的旧衣物销售牟利。
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的
规定， 损害了捐赠人的合法权
益，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形象。 现
作出如下提示：

一、为慈善目的，在公共场
所设置废旧衣物募捐箱， 属于
公开募捐活动。 根据慈善法的
规定， 只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
活动。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二、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开展废旧衣物公开募
捐， 应当严格按照慈善法及相
关法规政策要求制定募捐方
案， 在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
置，公布本组织名称、公开募捐
资格证书、备案的募捐方案、联
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并
主动公布公开募捐信息， 接受
社会监督。 发现冒用本组织名
义的， 要及时发布公告澄清事
实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
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 社会公众参加废旧衣
物捐赠活动之前， 请先核实活
动举办方的合法身份和是否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 可通过全国
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
（cszg.mca.gov.cn） 查询相关单
位是否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 发现不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却开展废旧衣物公开募
捐活动的， 可以向当地民政部
门举报。 发现假借慈善名义或
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集废旧
衣物活动，骗取财产的，可以向
公安机关举报。

（据澎湃新闻 ）

如今，旧衣回收箱在城市小
区已随处可见，按性质可以分为
慈善类和商业类两种。 慈善类箱
体，归属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机
构， 应该标注机构名称和备案

号，公开回收衣物去向；商业类
箱体， 归属回收公司及个人，应
该标明“环保”“再生利用”等字
样。 然而，人们在实际中很难区
分箱体性质，一些商业机构打着

“慈善”“爱心”“公益”口号，公然
套用民政部备案号，甚至在网上
公开定制仿冒箱体，让市民难以
区分回收箱性质，造成了“伪慈
善”现象。

在“伪慈善”的套路下，人们
误以为捐赠的旧衣送到了真正
有需要的人手上。 但其实，旧衣
大多流入了市场， 变成了一本
“生意经”。 不久前，有媒体调查
显示，一些标注“关爱山区，旧衣
暖心”“环保项目”等字样的旧衣
回收箱，大肆收敛衣物，以“桶
货”的方式出售，售价在 2000 元
一吨，有人凭借“旧衣回收生意”
年赚数十万元。 而根据相关规
定，只有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上述行为违背了慈善法，损害了
捐赠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慈善
事业的形象。

早在 2019 年，民政部就注意
到这一问题，并发布“警惕以旧
衣物等废旧物品回收为名的伪
慈善活动”的提示。 近年来，整治
清理活动也常常展开，然而，“伪
衣物回收箱” 现象却屡禁不止。
一方面，这些回收箱背后多为小
规模、地方性的经营模式，一些
箱子没有名称， 甚至没有电话，
找不到负责人， 清理容易追责
难；另一方面，一些商业机构通
过不正当手段阻挠慈善旧衣物
回收箱放置到社区，使公益善行
举步维艰。 民政部门引导慈善组
织逐步退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无
奈之举。

从“伪慈善”中抽离出来 ，
可以看到衣物回收仍是个真命
题。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
多人家里会产生废旧衣服，如
何处理成了一个难题。 直接扔

掉太可惜，想卖不好卖，送人又
没人要，久而久之，回收利用问
题凸显。 民政部门在引导慈善
组织逐步退出废旧衣物回收活
动的同时， 也给行业规范化创
造了一个良好契机。 今后，所谓
的旧衣回收箱只有商业化一种
路径，不仅不能随便打“慈善”
的口号， 而且不能想设立就设
立，必须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真
正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做好废旧衣物的回收工作，
对节约资源、减污降碳也具有重
要意义。 相关部门要以全生命周
期管理的思路统筹推进各环节，
强化回收企业和加工利用企业
之间对接， 形成规模化效应，从
而提升公众知晓、 参与意识，减
少浪费和污染，促进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

（据《南方日报》）

旧衣回收迎来规范化契机

近期全国多地民政部门消息透露，民政部已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不再审批新
的废旧衣物公开募捐方案申请，不再同意已有项目延期申请，同时引导慈善组织逐

步退出废旧衣物回收活动。


